
1. 正取生報到規定： 

(1)正取生須於 101 年 5月 11日(星期五)12:00前，依各所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辦

理報到手續，逾期或未依規定方式完成報到者，視為放棄錄取資格且不得異議，其

缺額即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2)若獲多所校系(組)、學程正取資格者，最多限擇 1校系(組)、學程報到。 

(3) 已完成某校系(組)、學程報到後，欲至另 1校系(組)、學程辦理正取生報到者，應先辦理

聲明放棄原先報到校系(組)、學程之錄取資格後，方可至另 1校系(組)、學程辦理報到。 

(4)辦理聲明放棄後，不得再要求恢復已聲明放棄校系(組)、學程之錄取報到資格。 

2. 備取生遞補報到規定： 

第一階段遞補時間：至101年5月11日(星期五)12:00止(依所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 

第二階段遞補時間：自 101年5月11日( 星期五)13:00至101年5月14日(星期一)22:00止 

           第二階段備取生遞補名單公告及遞補報到梯次時間表： 

第１梯次： 101年 5月 11日(星期五) 13:00〜17:00 

第２梯次： 101年 5月 11日(星期五) 18:00〜22:00 

第３梯次： 101年 5月 12日(星期六) 8:00〜12:00 

第４梯次： 101年 5月 12日(星期六) 13:00〜17:00 

第５梯次： 101年 5月 12日(星期六) 18:00〜22:00 

第６梯次： 101年 5月 13日(星期日) 8:00〜12:00 

第７梯次： 101年 5月 13日(星期日) 13:00〜17:00 

第８梯次： 101年 5月 13日(星期日) 18:00〜22:00 

第９梯次： 101年 5月 14日(星期一)  8:00〜12:00 

第10梯次： 101年 5月 14日(星期一) 13:00〜17:00 

第11梯次： 101年 5月 14日(星期一) 18:00〜22:00 

(1)獲錄取學校通知備取遞補報到之備取生，應依所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

手續；逾期或未依規定方式完成報到者，視為放棄備取遞補錄取資格且不得異議，

其缺額由其後之備取生依序遞補。 

(2)若獲多所校系(組)、學程備取資格者，最多限擇 1校系(組)、學程遞補報到。 

(3) 已完成某校系(組)、學程報到後，欲至另 1校系(組)、學程辦理報到者，應先辦理聲

明放棄原先報到校系(組)、學程之錄取資格後，方可至另 1校系(組)、學程辦理報到。 

(4)辦理聲明放棄後，不得再要求恢復已聲明放棄校系(組)、學程之錄取報到資格。 

(5) 備取生應密切注意各錄取學校之遞補報到通知與網站公告之備取遞補名單及報到時間。 

3.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規定： 

(1) 第一階段 101年 5月 11日(星期五)12:00報到截止後，已完成報到之錄取生，除因須辦

理 101學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招生遞補報到者，得於第二階段錄取報到

截止日期前，向已報到之校系(組)、學程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否則不得聲明放棄已報到

校系(組)、學程之錄取資格，且不得參加 101學年度其他入學招生管道之報名。 

(2)申請生如獲大學甄選個人申請入學錄取者，欲辦理科技校院高中申請入學招生錄取

報到，須向原錄取大學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後，依錄取科技校院規定報到時間及方式

辦理報到。重複錄取或報到者，一律取消大學甄選個人申請及 101學年度科技校院

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招生之錄取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3)欲辦理報到之正、備取生，報到前請慎重考慮，以免影響錄取及入學權益。 


